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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 

 

1、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与国网雄安商业保理公司开展融资业
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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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一 

 

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

电人函〔 2021〕169 号《关于调整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的意见》，建议王华斌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工作

需要，推荐程刚为公司新任董事人选。候选董事简历如下：  

程刚先生， 1963 年出生，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华电内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直属单位专职董事。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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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二 

 

关于公司与国网雄安商业保理公司开展融资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当前资金运行情况及后期资金支付预算，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发公司”）

需增加金融机构融资，以满足生产经营及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公司拟

与国网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雄安保理”）开展融

资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金融机构概况 

国网雄安保理是国家电网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吴小虎，公司经营范围为保理融

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非商业性坏账担保等。 

二、融资产品介绍 

本次拟融资产品为有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公司以电厂对国

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下称“电网公司”）未来应收电费为标的，

经电网公司确权后，转让给国网雄安保理，公司获得资金（本金），

并在约定期限内按期付息，到期还本，利息按实际占用本金、占用天

数和约定利率计算。融资期限内，公司可提前归还融资，归还本息后，

国网雄安保理将应收账款反转让给公司。融资期间，公司与电网公司

现有的电费结算方式不变。具体方案如下： 

金额：不超过 11 亿元； 

期限：不超过 1年，可提前还款； 

利率：提款前，根据资金市场情况，由双方商定； 

转让标的：公司所属的哈三电厂、牡二电厂、佳热电厂、富发电

厂、富热电厂、哈发公司中一家或多家单位未来一年的应收电费。 

三、授信申请情况 

根据与国网雄安保理沟通情况，为满足流动性需求，防范资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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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拟向国网雄安保理新增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的应

收账款保理授信额度，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期限不超过 1年，具体融资

成本根据提款时市场利率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融资时间及金

额将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四、建议 

国网雄安保理最终确定的授信额度在授信期内可循环使用，授信

额度由公司与哈发公司共享，原则上各自融资余额不超过自身 3 个月

应收电费的 80%。建议： 

1、公司向国网雄安保理申请增加授信并办理融资业务，金额不

超过 11 亿元，期限不超过 1 年，具体融资成本根据提款时市场利率

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授信额度调剂，确保公司与哈发公

司在总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 

以上议案请审议。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6 日 


